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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适用于申请人本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

本人拟申报    年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人保证提供的所有电子信息和书面材料的内容均真实有效，不存在《惠州市财政局 惠州市科学技术局 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第十条之情形。
二、本人同意并授权惠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门就本人有关信息向相关机构或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时也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容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三、本人纳税年度内在惠州市工作累计满90天。
四、本人接受按照《惠州市财政局 惠州市科学技术局 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及申报指南所列公式求得的年度个税补贴计算结果。
五、本人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以本人之名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的Ⅰ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具体为：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
六、本人在申请本财政补贴前，已完成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补税或退税手续，并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再重复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七、本人对所有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适用于扣缴义务人代申请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

我单位是    年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请人           （申请人姓名）的扣缴义务人。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单位已充分了解惠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的申报要求，认真审查了申请人资格，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申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资质有效。
二、本单位对申请人全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申报材料与申报系统中填报信息的一致性负责。
三、本单位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如以申报虚假材料和信息等行为骗取财政资金，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经济和法律责任。
四、本单位承诺不存在《惠州市财政局 惠州市科学技术局 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第十条之情形。
五、本单位同意并授权惠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门就本单位有关信息向相关机构或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时也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容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六、申请人纳税年度内在惠州市工作累计满90天。
七、申请人在申请本财政补贴前，已完成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补税或退税手续。本单位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会再为申请人代办重复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八、本单位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以申请人之名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的Ⅰ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具体为：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
九、本单位及经办人将严格保护申请人信息，如因自身原因造成信息泄露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